
中国教育工会山东科技大学委员会文件

校工字〔2016〕13号
★
山东科技大学职工福利管理发放办法

（试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全国总工会《关于加强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有关规定的通知》及山东省总工会《关于贯彻落实全国总工会加强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有关规定的通知》等上级规定和学校校长办公会研究意见，制定本办法。

一、经费来源

学校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向校工会拨缴的工会经费。
    二、发放范围

    已加入学校工会组织、履行会员义务、学校在职在册的正式职工、大集体工人。离退休职工根据校工会经费情况酌情安排。每次职工福利发放名单由校工会登记造册。

三、发放办法
以青岛校区、泰安校区、济南校区、离退休处（负责离退休职工，其工作人员随校区工会）为单位，按照校工会确定的标准采购福利品，由青岛校区、泰安校区、济南校区、离退休处工会组织分别在端午节（五月初五）、中秋节（八月十五）、春节前以职工生活必需品形式发放给职工。

四、采购办法

由学校工会、泰安校区工会、济南校区工会、离退休处在有关方面监督下分别组织采购。校工会统一安排，尽量做到全校统一物品、统一时间。可依托校区后勤管理部门招标确定的厂家按其招标优惠价格集中采购，也可另行组织招标采购。必要时校工会可以组织联合采购。

五、监督管理

学校成立职工福利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审定、监督、职工福利采购、发放等相关事宜。组成人员如下：

主  任：尹  华

副主任：刘培进 吕宪俊

委  员：周如东 孙鹤汀 吴高波 于明静

泰安、济南校区，离退休处相应成立职工福利监督小组（人员由校区和离退休处确定），负责审定、监督相应职工福利采购、发放等相关事宜。

六、有关规定

职工福利费属于工会经费支出，是学校正式职工且已加入工会的会员的福利待遇，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享受或停止享受职工福利：

    1．未申请加入学校工会、自动退会或被开除会籍的；

2．拒不履行会员义务，不按时足额缴纳会费的；

3．无正当理由拒不服从工作安排、违反学校规定滞留校外不归的；

4．其它不宜再继续享受职工福利的。

    职工福利是一项涉及广大职工切身利益的复杂工作，要本着优质、节约、实用，公开、公平、透明的原则，把好事办好，让广大职工满意。

                      中国教育工会山东科技大学委员会

                              201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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